吉林省校园及周边消防安全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及周边消防安全管理，切实维护校园消防安全稳定，省应急管理厅与省教育厅决定联合开展全省校园及周边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1、 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安全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增强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落实学校安全管理责任，进一步健全校园消防安全管理体系和长效机制，强化安全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有效预防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师生安全和校园稳定。

2、 工作内容

（一）落实组织机构和岗位职责。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机构，明确逐级、逐岗位消防安全职责，确定各级、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制定年度消防工作计划，拟定消防安全工作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组织日常消防安全管理。

（二）强化消防设施应用管理。要按照建筑消防设施检查维保的有关规定，对设施完好情况进行检查和维修保养，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要依法与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签订维护保养合同，定期进行检测和维护保养。

（三）集中清理火灾隐患问题。要每日对安全疏散通道出口畅通情况、建筑消防设施运行和管理情况、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情况等进行巡查检查。定期对校园内食堂、寄宿等重点部位的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情况开展自检自查。

（四）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和公安派出所要对校园及周边建筑物消防安全手续、建筑物耐火等级、消防设施使用情况、内部装修和外墙保温材料标准等开展重点检查，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要依法下发法律文书责令改正；对发现认定的重大火灾隐患要及时报请地方人民政府挂牌督办，对已提请政府挂牌督办的学校重大火灾隐患，落实整改责任、改期限和具体措施。

（五）加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制定专门学校消防宣传教育方案，对在校学生持续加大消防安全知识教育。消防救援队伍要深入校园指导开展消防安全教育，灭火应急疏散预案的演练。开学后一个月内，所有校园都要组织开展至少一次的灭火应急疏散预案演练，切实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三、工作安排

2019年3月18日至5月18日，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9年3月18日至28日）。各学校结合实际，制定本校消防安全自查方案，并进行层层动员部署。建立健全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度；防火巡查、检查制度。

（二）自查自纠阶段（2019年3月29日至4月17日）。各学校要逐级落实消防安全责任，逐一签订消防安全承诺书，重点对餐厅、食堂等使用燃气的部位和寄宿校园寝室用电用火情况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建立工作检查台账，及时整改隐患，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三）排查检查阶段（2019年4月18日至5月8日）。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和公安派出所要集中对校园及周边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要严格执法，凡涉及重大火灾隐患的场所，必须提请当地政府挂牌督办。

（四）督查整改阶段（2019年5月8日至18日）。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教育厅将成立联合督查组，对各地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将通报各地，建立健全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深刻认识抓好校园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迅速成立由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安全检查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细化任务分工，实化工作措施。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抓、上一线，带头深入检查，将责任层层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贯通到各个环节，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部门和人员要严肃问责。

（二）加强宣传教育。各学校要从安全工作的实际出发。按照“全员、全程、全面”的要求，使用案例教学、规范培训、定期考核等多种方式，利用宣传栏、校园网、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大力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常识教育。

（三）建立长效机制。各学校要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对校园及周边发现的隐患问题，要及时向行业部门反馈，派出专人负责隐患监督，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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